投标邀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财政部87号令《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上海中星联合咨询有限公司受采购人委托，对下述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采购，特邀请合格的投标人前来投标。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上海轨道交通市域线机场联络线虹桥枢纽工程财务监理服务采购项目
2、采购编号：00-20-43318
3、项目主要内容、数量及要求：
本工程范围：虹桥站改建工程、区间正线、虹桥至申昆路停车场动车走行线。机场联络线2.196千米，嘉闵线2.615千米，动车走行线1.244千米。本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车站改造与装修、正线区间、轨道、同步实施牵引供电、通信、信号、火灾报警（FAS）、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BAS），ACS等机电系统，以及通风空调、给排水与消防系统，车站客运设备等内容。
本工程投资估算15.5499亿元。其中，工程费用12.9220亿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0.8379亿元、预备费0.6880亿元、管线搬迁费1.1020亿元，计费基数15.5499亿元。具体项目内容、采购范围及所应达到的具体要求，以招标文件相应规定为准。
本项目最终工程范围及规模以相关部门初步设计批复情况为准。
4、交付/服务地址：逸仙路205号。
5、交付/服务日期：自合同签订后至通过审计及竣工财务决算批复之日为止。
6、本项目采购预算为557万元人民币，报价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不予接受。
二、合格的投标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如为联合体投标针对所有供应商）。
2、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的供应商（如为联合体投标针对所有供应商）。
3、其他资格条件要求：
3.1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投标，但联合体的组成成员不得超过两家。
3.2
供应商为造价咨询公司取得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应附本期和上一期资质证书），并须完成开通上海市建设工程企业电子版《诚信手册》。
3.3
本项目财务监理项目组中至少配备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工作人员1人。财务监理项目组中的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工作人员若非造价咨询公司本单位人员，允许外聘或与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组成联合体投标。
3.4
当联合体投标时，作为联合体成员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取得《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应附营业执照）。联合体各方应签署联合体投标协议书，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及协议合同金额；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本项目中投标。
3.5     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微型企业采购，中、小、微型企业应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等规定，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如为联合体投标针对所有供应商）。
3.6
投标人（如为联合体投标针对所有供应商）、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如为联合体投标针对所有供应商）和投标人拟派的项目总监、总监代表在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记录为准），并提供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书。
3.7
如投标人已参与项目的设计、招标代理、代建、工程监理等工作，或投标人与承担上述工作的单位存在关联关系的，应当回避，不得再承担本项目的财务监理工作。
3.8
投标人（如为联合体投标针对所有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上海政府采购网（www.ccgp-shanghai.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三、本项目需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本次招标执行支持中小微企业、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监狱和戒毒企业、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支持脱贫攻坚等相关政策。
四、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和时间
凡愿参加投标的合格投标人须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2月25日17:00，在上述时间段内（上午9:30-11:30、下午13:30-16:00，双休日、节假日除外）携带：1）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被授权人身份证、资质证书（包括上一期获得的甲级资质证书）、会计师事务所的营业执照及执业证书（联合体投标时）、联合体投标框架协议（如为联合投标）原件及复印件各1套；2）完成开通上海市建设工程企业电子版《诚信手册》证明材料、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证明材料（如为联合体投标针对所有供应商）至上海中星联合咨询有限公司领取纸质招标文件并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参加投标。
凡愿参加投标的合格投标人应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规定获取招标文件，逾期不再办理。未按规定获取招标文件的投标将被拒绝。注：投标人须保证获得招标文件需提交的资料和所填写内容真实、完整、有效、一致，如因投标人递交虚假材料或填写信息错误导致的与本项目有关的任何损失由投标人承担。
五、接受投标、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
1、纸质投标文件接受截止时间：2021年3月11日10:00（北京时间）。
2、开标时间：2021年3月11日10:00（北京时间）。
六、投标地点和开标地点：
1、纸质投标文件递交地点：上海浦东新区高科西路524号3楼。
2、纸质投标文件开标地点：上海浦东新区高科西路524号3楼。届时须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投标人代表（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递交纸质投标文件。同时为确保开标会有序、顺利的进行，本项目开标会仅允许投标人授权代表一人携带纸质投标文件进场。
七、以上信息若有变更我们会通过“上海政府采购网”通知，请投标人关注。
八、联系方式
采购人：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申铁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肇嘉浜路800号、世博村路300号、中山南路28号、逸仙路205号
邮编：200125

联系人：周海蓉
电话：23115286

传真：83090186

采购代理机构：上海中星联合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高科西路524号3楼
邮编：201204
联系人：魏郁蒙 
电话：18170867247
Email：1094479236@qq.com
